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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扎根基层、贴
近群众，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沿阵地，不仅担负着大量
的案件审理任务，还参与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在法治中
国进程中发挥着“神经末梢”的作用。

近年来，源汇区人民法院坚持利民、惠民、便民，
畅通司法为民服务渠道，进一步推动人民法庭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积极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助力法治乡村
建设、服务乡村振兴。该院将大刘镇南王村作为创建无
讼乡村试点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选派业务能力强、
经验丰富的干警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共同书写司法为民
新篇章。

“说理堂”搭建“连心桥”

南王村是源汇区人民法院的帮扶共建村。自驻村帮
扶以来，该院历任驻村第一书记深入了解村民需求，想
方设法帮助村民解难题，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你来评评理，因为武友（化名）家的树，阳光都
照不到我家了……”今年2月的一天，南王村村民武峰
（化名）气冲冲地来到村里的“说理堂”，希望说事人李
明杰能帮忙调解他和邻居的矛盾。

说事人李明杰作为南王村党支部书记，对这两家的
情况再熟悉不过。武友和武峰既是邻居又是叔侄关系，
武友种的树影响武峰家的采光，两家人由此展开争吵，
互不相让。李明杰一边安抚武峰的情绪，一边把武友也

请到了“说理堂”。经过一番调解，最终叔侄二人重归于
好。

“说理堂”由大刘镇南王村旧村室改造而成，是为
解决村民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搭建的一个说事评理的平
台。除此之外，这里还设立了巡回审判点和法治文化
室。“说理堂”拥有一个由退休干部、乡贤代表、司法人
员等说事人组成的“说理团”，他们在“说理堂”听民
声、聚民意、解民忧，无偿为村民调解矛盾纠纷，促进
邻里和谐。

“无论是向村里提意见，还是需要解决家长里短的
邻里纠纷，村民可随时来到‘说理堂’。这里不仅有人倾
听，还有人帮忙解决问题。”源汇区人民法院派驻南王村
第一书记李庆贺告诉记者。

近年来，该村通过“说理堂”妥善调解房屋产权、
土地、情感等纠纷50余起。通过综合治理，该村社会秩
序井然，邻里矛盾纠纷明显减少，真正做到了“小事不
出组、大事不出村”。

多元调解化纠纷

大刘人民法庭是源汇区最远的基层法庭，辖问十、
大刘、空冢郭三个乡镇及沙澧产业集聚区，属于典型的
近郊法庭。在农村，因盖房、田地边界等问题，村民极
易产生矛盾和纠纷，如果不及时有效解决，还会引发其
他问题，进而影响乡村的和谐和稳定。

“人民法庭不能只限于司法审判，还要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指导、支持基层自治组织从源头上及时有效预
防、化解矛盾纠纷，以能动司法推动实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区’，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源汇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辉在一次调
研时说。随后，在源汇区人民法院党组的指导下，大刘
人民法庭主动邀请党委政府、村委会、辖区各类调解组
织等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将纠纷解决由法院的“一
元化”变为以法院为主导的“多元化”，高效化解矛盾纠
纷，助力乡村振兴。

“‘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依靠社会力量就地解决
矛盾纠纷。近年来，凡是涉及农村、农民的案件，特别

是邻里纠纷，我们一定会先去村里了解情况，然后邀请
村干部、调解人员参与案件调解。”大刘人民法庭庭长金
立告诉记者。

近年来，大刘人民法庭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前面，完善“两所一庭”联调工作机制，与基层党组织
广泛联建共建，与辖区人民调解员、派出所民警、司法
所工作人员以及各单位法治工作者加强工作交流，积
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同时，强化辖区
村级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加强指导培训，进一
步提升调解员的纠纷化解能力，增强群众对纠
纷非诉方式化解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综合治理

工作。目前，该庭的十余名人民陪审员中一半由村干部
担任。

辖区某村的陈某和张某原是相处和睦的邻居。一
天，陈某院子里的一棵树被大风刮倒，砸坏了张某家的
墙瓦，两家由此产生矛盾。张某执意要陈某为其复原墙
瓦，陈某则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接到案件后，金立第一
时间联系了该村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两家的情况，又
通过村委会多次联系双方子女协助做两人的思想工作。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和解。

这是大刘人民法庭坚持多元调解、化纠纷于诉前的
真实写照。该法庭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对
接，形成“三位一体”调解机制，实现诉前、诉中案件
的联调、联动。

巡回审判解民忧

在延伸司法服务，不断提高司法服务质量和水平的
同时，大刘人民法庭不断思考、总结经验，将司法服务
有效融入辖区综合治理工作，设立巡回审判点，与“说
理堂”联动，加强民间调解，将解纷止争从传统的开庭
审判向纠纷产生的源头和前端不断延伸，为群众提供便
利、有效、直接的司法服务。

在农村，由于交通不便，再加之有些村民年老体弱
或身有残疾，去一趟法庭或者法院很不方便。大刘人民
法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定期地深入乡
镇、村庄开展巡回审判，把庭审开到田间地头，把案件
结在群众身边，解决了群众诉讼不方便的问题。针对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在征得双方
当事人同意不需要举证期和答辩期的情况下，大刘人民
法庭会立即调解或开庭审理，并在审理后做好判后答疑
工作，及时化解了一大批社会矛盾纠纷。巡回审判实实
在在帮助基层群众解决了难题，拉近了法官与群众的距
离，真正实现“矛盾不出村、化解在基层”。

“法官，你可要帮帮我呀。”年逾七旬的王老太育
有两子两女，目前没有收入来源，身体也每况愈下，晚
年本应享受天伦之乐，却因子女互相推诿赡养费而伤透
了心。

考虑到王老太行动不便，且赡养纠纷案件涉及老年
人权益保护，承办法官在南王村巡回审判点公开审理此
案。庭审中，承办法官秉持消除对立、修复亲情的司法
理念，既讲法律责任也说养育之恩，尽最大努力帮助王
老太回归正常生活，同时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影响一方”的社会效果。
“法官多跑一点儿，就可以让群众少跑一点儿。”张

永辉说。近年来，源汇区人民法院在巡回审判的基础
上，积极引导群众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做到
审判、普法两不误。同时，经常深入集市、企业、村庄
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将农村院落、企业车间、田间
地头等作为以案释法的课堂，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
一片”的社会效果。

普法阵地接地气

南王村正街最醒目的便是“法治南王”四个大字，
主街道路两侧是法治文化绘画墙。绘画以主人翁小明的
一生为案例，将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典融入一个
个法治小故事。在南王村的“说理堂”旁边，源汇区人
民法院经过多方协调，修建了一个法治主题公园，墙
面、花坛、路灯等都成了宣传法律知识的阵地。村民在
家门口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接受法治文化的熏陶，自觉
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不断增强。

“村里有普法阵地，法官也经常来给村民说法。如
今，大家的法律意识强了，有啥矛盾自己就能解决，村
里打官司的人也少了。”提到南王村的法治建设，南王村
党支部书记李明杰自豪不已。

“我们村的法治宣传无处不在。现在，我们的法治
观念可强了，村里的矛盾纠纷也少了，大家都忙着增收
致富呢！”村民陈艳丽说。

哪里有司法需求，人民法庭的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
里。为说事人培训、为群众解惑、为乡村综合治理出谋
划策……法庭热情回应关于“法”的疑问，通过长期、

循环、有效的普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心里生根
发芽，助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

据了解，源汇区人民法院2023年第一季度新收诉讼
案件1389件，与2022年同期相比，减少169件，降幅
10.85%。其中，民事案件新收1278件，同比减少188
件，降幅12.82%。大刘人民法庭2023年第一季度新收
案127件，与 2022年同期相比，减少36件，降幅达
22.09%。

“人民法庭以法融情，纵深推进基层治理和服务乡
村振兴有机衔接，切实找准司法服务保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结合点、着力点，进一步完善诉源治理工作模
式，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王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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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助力乡村治理
■见习记者 李江蔓 通讯员 陈 戈

化解矛盾纠纷

法官在巡回审判点开庭审理案件

为旁听庭审的群众释法解惑

大刘人民法庭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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